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第 98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本署 5 樓會議室

主席：張召集人子敬                                                     紀錄：吳宜甄

出席人員：沈志修    吳珮瑛    何舜琴    胡祖舜    柳宗言

                    徐  興    張四立    張明純    黃厚輯    駱尚廉

                    顏旭明

                    呂正華（凌韻生代）    張志毓（王殷伯代）

                    黃育徵（陳惠琳代）    陳盈蓉（吳政昌代）

請假人員：彭英偉    郭翡玉    郭麗珍    劉錦龍    張謝金森

列席人員：李宜樺     苗睿芩    魏文宜    曹芝寧    翁瑞豪

                    連奕偉     李志怡    翁文穎    趙國芬    陳麗玲

                    張寶璽

請假人員：戴華山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確認第 97 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97 委員會議意見及辦理情形

說明）：無修正，確定。

第 97 委員會議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

委員意見：

吳委員珮瑛

何以回收廢玻璃效益僅列出減碳效益？又如果計算生命週期

排放是需要長期的基本功，目前算出的效益是基本功的全部

或哪一部分，如果是僅有一部分，基本功未來還要做什麼，

建議說明清楚。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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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補充提升廢玻璃容器回收再利用之政策工具及未來做法，

餘洽悉。

四、 報告事項：

（一）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108 年度決算報告

        1.委員意見：

     (1)陳委員盈蓉（吳政昌代）

書面報告第 10 頁，為何收入較預算數增加，又說輪胎

和農藥收入較預期為低？支出部分也是增加，又說廢機

動車輛支出較預估金額低？

        2.承辦單位說明：

(1)整體執行率是提高的，但是針對其中差異落差較大的項

目提出說明。

(2)108 年廢輪胎信託基金收入較預期為低，係因預算編列

時，即分配信託基金收入比例由 80%調降為 70%，同時增

加非營業基金（由 20%調高為 30%），用於補助地方環保

機關清運轄內堆置廢輪胎之經費需求。收入不足數，以累積

賸餘支應。

(3)因農委會已訂定 116 年逐步實現農藥量減半政策，在推

動農藥逐步減量下，故農藥容器營業量較預期下滑，致收

入較預期減少。

        3.主席裁示：洽悉，委員意見請納參。

五、 討論事項：

（一）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110 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1.委員意見：

      (1)黃委員厚輯

a.書面 16 頁，績效指標請補充以前年度執行狀況，

以瞭解指標訂定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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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書面 18 頁，高熱值殘餘物 ASR 處理，涉及公共工

程，有無作可行性評估報工程會，符合政府公共

工程經費審議要點規定？應符合計畫預算之精神，

有計畫始有預算。專案固定資產，宜單獨列計畫以

利管理。是否符合基金用途，宜再確認。

c.書面 20 頁，110 年度基金餘額預期僅餘 9 億元，有

無作中長期（3-5 年）資金推估，以前年度每年短

絀 2-3 億元，預期未來基金餘額不足，如何因應？

      (2)何委員舜琴

110 年預算擬增加高熱值殘餘物處理用地，另於附表 2

委辦計畫有針對廢車處理業者設置 ASR 去化處理設施

或補助徵選計畫等，請說明高熱值殘餘物處理用地與

ASR 去化處理設施，二者是同一用途或不同用途。

      (3)吳委員珮瑛

a.針對大額繳費及異常申報或欠費業者，執行分類分

級查核頻率，請問如何分類分級，如此的效果為

何？

b.如此多的施政重點，如此是持續的施政，目前的施

行成效為何，問題為何？否則年復一年，除了增

減項目外，難以看出施政移動的方向及績效累積

的成果。

c.110 年針對「建立循環型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提高廢

棄物資源回收再利用」，何以會訂一個 77.4%如此

精準的公告應回收廢棄物回收率的績效指標？然

何以「建立循環型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提高廢棄物

資源回收再利用」僅有回收率一項指標，其他比如

去化率、第三項條列如此多施政重點，每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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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都至少有一個對應的績效指標。在 110 年的諸

多施政種類中，其實很容易可以列出回收率最上

位績效下其他有量化的各式績效指標，比如高值化

多元管道、回收再利用率、大額繳費、異常申報或欠

費稽查的頻率，施政重點中又有速度、頻率、正確

性等等，這些怎會沒有量化指標？又如果第二層

的績效指標是呈現在附表的 45 項計畫中，絕大部

分是延續的，目前的績效為何？否則如何知道 110

年執行後該期待各對應的績效應變動多少，又這

些計畫列在這裡應該就是有參考價值才列。

d.附表 2 一系列的計畫，針對延續的計畫，建議要列

出已達成的效益、預期效益是針對規劃新執行之計

畫。

      (4)黃委員育徵（陳惠琳代）

a.基管會應重新檢討未來 20 年的任務與使命，以達

到「物質全循環、零廢棄」為目標，設定未來 5、15

及 20 年的策略目標。請參考前次會議提供之循環

經濟轉型路徑圖。

b.環保署已擬定推動循環經濟之關鍵績效指標：「資

源生產力」、「循環利用率」、「人均物質消費量」及

「焚化及掩埋量減量率」，基管會身為循環經濟的

關鍵角色，不能僅探討回收率，應增加再利用比例

焚化掩埋比例等績效指標，並與基礎值比較。上述

績效指標，應細分至各項物品、容器，以凸顯不同

資源循環現況，擬定相應策略與措施。

c.設計經濟誘因提升再利用比例，及以經濟誘因鼓勵

維修/再使用、翻新/再製造廠商，詳見書面資料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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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駱委員尚廉

a.書面 16 頁，第 4 項，110 年度績效衡量指標之訂定

依據為何？

b.所有委辦計畫是否已有完善的審查制度？

      (6)張委員明純

原油價格創 20 年來的新低，110 年度的績效衡量指標

的目標值是否等同再利用率？其實令人擔心，請基管會

持續關注回收業者今年的現況，以及後續可能影響之費

率變動之變化。

      (7)呂委員正華（凌韻生代）

a.「循環經濟推動方案」內之執行策略之一為推動循環

技術之提升，在無機、有機及生質等領域，針對重

點項目投入研發與應用資源，運用循環技術之產

品，具有減廢與高值的功能，倘有結合公告應回

收項目之機會，建議透過財務誘因之機制，導引

業者使用具環境友善化之產品。

b.110 年委辦計畫之執行過程，倘有涉及去化端之業

界意願溝通或蒐集部分（例如：廢潤滑油及無機

再生粒料），可洽詢工業局承辦組室或其執行法

人單位予以協助。

       (8)沈副召集人志修

回應陳惠琳執行長問題，基管會針對公告應回收項目，

這些物品都是被補貼，所以就是幾乎回收了就是再利

用率，但不能期望像營建、農廢、…等，那是另一個討

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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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承辦單位說明：

(1)績效指標全署各單位都 1-2 個，不會太多，指標符合目

標設定的 SMART 原則，回收率的指標是本會核心目標，

預算編列即以把公告項目都能收進來為目標，再利用率

都達到 80%以上，所以希望收得進來。另興建優化 35 場

是去年底新興的工項，希望能強化執行機關的資收分類

量能，其他也有討論，用每人每日 57 公斤，是一個成人

的重量。

(2)購地是公部門手上要有斧頭，才能加以制衡並預防失靈

ASR 購地計畫，會依主計總處提示及公共工程審議作業

要點等辦理，符合非營業用途。而後續建築設施是否編

列，因地還在找，會再做考慮。故平行在做以創新計畫

補助處理業者興建 ASR 熱質處理廠。

(3)編預算的時間點還沒有考慮疫情，但現在有運用非營業

基金去針對疫情做一些處理調查。

(4)本會在責任業者繳費查核、稽核認證、補助地方、研究調

查及宣導計畫，都有創新政策作為，將另行向委員詳細

說明。

(5)專案固定資產，宜單獨列計畫以利管理。本會將依計畫

屬性與會計室研商做預算適當表達。

(6)本會將以零基預算精神，每年審慎編列預算支出，並適

當檢討調整徵收費率及收入分配比率，以健全基金財務。

 3.主席裁示：

(1)本案原則通過，針對委員所提建議，再另外詳細回應，

或酌予調整修正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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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現行法規，基管會較侷限於執行的角度，在法規調整

之前，針對策略執行之改善措施現況報告和各分項的指

標，請另行向委員詳細說明。

(3)增加高熱值殘餘物處理用地案在避免排擠焚化爐量能的

現況下，有推動之需要，請在符合用途、科目的前提下

辦理，未來設施設備亦可以促參方式開放民間參與。

(4)本署內部既有的基本機制，是審查計畫的方向、經費配

置等，基管會可以在規劃之前就請教外部委員，讓經費

使用更有效率。

（二）109 年度「逾執行時效之催收款轉銷呆帳作業」

        1.委員意見：

     (1)吳委員珮瑛

自開始執行大額繳費及異常申報或欠費業之分類分級查

核頻率，逾行政執行時效之繳費次數、金額數、逾期年數

是否有改進？這應該很明顯的凸顯前述在 110 年的一項

施政重點，在分類分級後，查核頻率的變動，每筆欠繳

的金額是變大或變小、欠費者事變多或變少，因為查核

這些對回收基管會都需要資源（人力、財力等等）如果

績效往預期的方向走，才有理由編列更多預算做這一項

工作。

   2.承辦單位說明：

       針對在營業中的債務人，行政執行署仍會評估是否有執行

實益，或收支兩平，無盈餘可執行。往年內部有一個清查

程序，清查財政部申報資料，若有可續為執行的部分，就

移請行政執行續為辦理。

  3.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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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檢討現有 SOP，對於在營業的業者有更有效的行政

執行成效。

(2)本案通過，請依程序續辦。

(3)委員意見請納參。

六、臨時動議：無。

七、 散會（下午 3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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